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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通

知于2025年11月12日公告。 本次股东会于2025年11月28日14：30点在公司九楼会议室召

开。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高翔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情况如下：

项目 现场+网络投票合计 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 其中：中小股东

股东人数 459 7 452 455

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

423,575,287 409,375,909 14,199,378 16,409,913

占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36.7075% 35.4770% 1.2305% 1.4221%

公司部分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国

枫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会予以现场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1.审议并以特别决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表决

结果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同意 416,911,569 98.4268% 9,746,195 59.3921%

通过反对 6,551,218.00 1.5466% 6,551,218 39.9223%

弃权 112,500.00 0.0266% 112,500 0.6856%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表决股权2/3以上同意。

2.审议并以普通决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

工商变更具体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

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表决

结果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同意票数 417,001,972 98.4481% 9,836,598 59.9430%

通过反对票数 6,465,895 1.5265% 6,465,895 39.4024%

弃权票数 107,420 0.0254% 107,420 0.6546%

3.审议并以普通决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表决

结果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同意 416,997,782 98.4471% 9,832,408 59.9175%

通过反对 6,467,385 1.5269% 6,467,385 39.4115%

弃权 110,120 0.0260% 110,120 0.6711%

4.审议并以普通决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表决

结果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同意 416,942,082 98.4340% 9,776,708 59.5781%

通过反对 6,525,295 1.5405% 6,525,295 39.7643%

弃权 107,910 0.0255% 107,910 0.6576%

5.审议并以普通决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

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表决

结果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同意 416,991,822 98.4457% 9,826,448 59.8812%

通过反对 6,478,045 1.5294% 6,478,045 39.4764%

弃权 105,420 0.0249% 105,420 0.6424%

6.审议并以普通决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表决

结果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同意 416,942,612 98.4341% 9,777,238 59.5813%

通过反对 6,520,765 1.5395% 6,520,765 39.7367%

弃权 111,910 0.0264% 111,910 0.6820%

7.审议并以普通决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表决

结果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同意 416,997,462 98.4471% 9,832,088 59.9155%

通过反对 6,469,205 1.5273% 6,469,205 39.4225%

弃权 108,620 0.0256% 108,620 0.6619%

8.审议并以普通决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表决

结果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同意 416,990,212 98.4454% 9,824,838 59.8714%

通过反对 6,467,255 1.5268% 6,467,255 39.4107%

弃权 117,820 0.0278% 117,820 0.7180%

9.审议并以普通决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表决

结果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同意 416,999,482 98.4475% 9,834,108 59.9278%

通过反对 6,467,185 1.5268% 6,467,185 39.4102%

弃权 108,620 0.0256% 108,620 0.6619%

10.审议并以普通决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投资理财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表决

结果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同意 416,987,202 98.4446% 9,821,828 59.8530%

通过反对 6,476,575 1.5290% 6,476,575 39.4675%

弃权 111,510 0.0263% 111,510 0.6795%

11.审议并以普通决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表决

结果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同意 422,915,407 99.8442% 15,750,033 95.9788%

通过反对 551,260 0.1301% 551,260 3.3593%

弃权 108,620 0.0256% 108,620 0.6619%

12.审议并以普通决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

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表决

结果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同意 423,047,037 99.8753% 15,881,663 96.7809%

通过反对 463,800 0.1095% 463,800 2.8263%

弃权 64,450 0.0152% 64,450 0.3928%

13.审议并以普通决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表决

结果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同意 422,948,667 99.8521% 15,783,293 96.1815%

通过反对 556,000 0.1313% 556,000 3.3882%

弃权 70,620 0.0167% 70,620 0.430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曲凯律师、 唐雪妮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股东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000911� � � � � � � � �证券简称：广农糖业 公告编号：2025-089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总额已超过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母净资产100%，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4年11月29日、2024年12月16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24年第三次

临时会议和公司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控股子公司

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2025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353,300万元（含存量），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综合授信、借款、承兑汇票或开展其

他日常经营业务等。 担保主债务起始日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担保的主

债务期限不超过2026年12月31日，担保期限为主债务到期日后三年。实际担保金额及担保

期限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担保种类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包括直接担

保或提供反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30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对控

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0）。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借款签订的担保合同如下：

（一）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788725BZ000016），就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侨旺纸模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侨旺

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借款1,000万元事项提供担保，公司承

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1,000万元。

（二） 公司与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BZ251113256807），就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宁东江制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江制糖

公司）向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借款1,000万元事项提供担保，公司承担债

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1,00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南宁东江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1.被担保人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南宁东江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南宁市武鸣区府城镇东风社区

法定代表人：淡雪奇

注册资本：9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食品生产；食品销售；粮食加工食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农作物种子经

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为准）；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

售预包装食品）；石灰和石膏制造；石灰和石膏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纸浆制造；纸浆销

售；饲料原料销售；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制造；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糖料作物种植；食用菌种植；机械设备租赁；

农业机械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肥料销售；化肥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东江制糖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0,584.12 59,060.55

负债总额 46,116.53 44,121.58

净资产 14,467.59 14,938.97

2024年1-12月（经审计）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7,726.42 26,200.87

利润总额 -1,770.51 501.40

净利润 -1,777.99 471.38

4.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东江制糖公司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广西侨旺纸模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广西侨旺纸模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宁市武鸣区南宁华侨投资区（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武华大道9-1

号

法定代表人：滕正朋

注册资本：6,666.6666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用纸包装、容器制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纸制品销售；纸浆销售；货物进出口；模具制造；模具销售；农副产品销售；谷物销售；非

居住地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侨旺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429.86 30,184.02

负债总额 25,247.78 25,246.27

净资产 7,182.08 4,937.75

2024年1-12月（经审计）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102.82 4,181.68

利润总额 -2,715.41 -2,244.34

净利润 -2,679.21 -2,244.34

4.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侨旺公司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788725BZ000016）

保证人：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债务人：广西侨旺纸模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1,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在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3年

（二） 公司与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BZ251113256807）

保证人：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债务人：南宁东江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1,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在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3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审批担保额度合计（均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担保） 人民币403,300万元， 审批的担保额度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归母净资产

12,429.87万元的3244.60%。 公司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214,589.4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1726.40%。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南糖增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对外提供反担保共计510万元。 公

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的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788725BZ000016）；

2. 公司与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的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BZ251113256807）。

特此公告。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002651� � � � � � � � � � � �证券简称：利君股份 公告编号：2025-40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第一批次整机设备预付款及第二批次整机设备定金到位后合同

生效。

2、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本合同生效后在履行过程中，如遇外部宏观环境

发生重大变化、行业政策调整、客户需求变化、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抗力或其他因素的影

响，可能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公司将积极做好相关应对措施，全力保障合同的正

常履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的影响：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预计将对公司未来

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年损益的影响情况以审计后的结果

为准。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生产方” ）全资子公司利君控股

（新加坡） 私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利君控股” 或 “卖方” ） 与GRANDWAY�

INTERNATIONAL� TRADE� PTE.� LTD.（以下简称“GRANDWAY” 、“交易对手方” 或

“买方” ）签订了《买卖合同》（以下或称“本合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同签署概况

2025年11月28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利君控股与GRANDWAY签订了《买卖合同》。 合

同约定：卖方利君控股（含生产方）为买方GRANDWAY负责相关项目选矿厂的整体设计

及技术服务，负责提供高压辊磨机及选矿厂其它所需全套设备采购技术支持，并提供相应

的现场安调指导和培训指导； 买方GRANDWAY向卖方利君控股采购高压辊磨机和配套

设备，合同总金额5,760.7728万美元（按1美元兑人民币7.0789元的汇率，换算为人民币约

为40,779.93万元，最终以合同实际结算价格为准），合同总金额占2024年度经会计师审计

公司合并营业收入的52.53%。

基于本合同各方特殊的法律关系（卖方系生产方的全资子公司），卖方和生产方对买

方承担履行本合同的连带责任，故买方有权向卖方和生产方主张，也可向卖方或生产方中

的任何一方主张。 为此，本事项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利君控股与买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合同签订不涉及关联交

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GRANDWAY� INTERNATIONAL� TRADE� PTE.� LTD.

（格兰德威国际贸易私人有限公司）

2、UEN：202222568C

3、注册资本：20000新加坡元

4、主营业务：WHOLESALE� TRADE� OF� A� VARIETY� OF� GOODS� WITHOUT�

A� DOMINANT

PRODUCT(46900）/批发贸易各种商品，无主导产品(46900)

5、 注 册 地 址 ：8� EU� TONG� SEN� STREET� #15-96� THE� CENTRAL�

SINGAPORE� (059818)

6、关联关系说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利君控股与GRANDWAY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类似交易情况：最近三年公司及子公司与GRANDWAY未发生类似交易情况。

（三）履约能力：结合合同约定的付款情况，预付款、进度款及验收完成后支付验收款

和质保金的付款方式，GRANDWAY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和履约能力。

三、合同主要内容

利君控股与GRANDWAY签订的《买卖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买方：GRANDWAY� INTERNATIONAL� TRADE� PTE.� LTD

卖方：利君控股（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生产方：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合同标的：高压辊磨机和配套设备

（二）合同价格：总金额5,760.7728万美元（最终以合同实际结算价格为准）

（三）交货时间：

1、第一批次，以具体进舱通知书为准。

2、第二批次，双方另行协商约定。 若因为卖方质量问题，未能满足本合同约定的生产

技术指标要求，买方有权单方面取消后续合同的执行。

（四）交货地点：买方接货地点为中国国内港口的船上。卖方配合买方在买方运输终端

目的地清点验收。

（五）付款条件：

1、第一批次合同金额30%TT（8,641,159.2美元）的预付款，第二批次设备定金金额

和支付时间另行约定。

2、 卖方收到买方支付的预付款后120日内， 支付第一批次合同金额30%TT（8,641,

159.2美元）的进度款。

3、 第一批次整机设备生产完成初验合格后， 买方向卖方支付第一批次合同金额20%

TT（5,760,772.8美元）的提货款。

4、第一批次合同金额10%TT（2,880,386.4美元）的验收款。

5、第一批次合同金额10%TT（2,880,386.4美元）的质保金。

6、上述付款条件适用于第二批次整机设备的付款。

（六）质保及售后

本合同整个选矿厂的质保期为两年。

（七）交付和验收

买方收到卖方和第三方交付的整个选矿厂的设备，卖方完成安装调试指导、试运行指

导合格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按本合同约定验收合格，买方应出具《验收合格证明书》。

（八）违约赔偿

本合同中每批次交付物约定的罚款、违约金、补（赔）偿金等累计不超过该批次交付物

总金额的5%。

（九）合同的解除和终止

卖方如出现下列情况，若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买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卖方应在五个

工作日内退还买方已支付的全部货款并支付违约金（从已支付货款次日起算，至退还之日

止，每日按已付货款金额的0.6‰）。

1、卖方如未按本合同约定或双方协商一致的交货期交付，逾期超过30天；

2、卖方每批次交付的标的物合同或协议约定内容，如若未验收合格，双方协商一致的

整改措施，整改逾期超过60天。

（十）争议解决条款

1、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由生产方所在地法院管辖。任何一方因实现前述债权所支付的合理的律师费、

差旅费、调查取证费、委托第三方机构的鉴定费等费用由违约方承担。

2、因履行本合同产生的争议，各方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排除适用联合国国

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

（十一）其他

1、本合同以中英文写成，英文与中文如有歧义，以中文为准。

2、 第一批次整机设备预付款及第二批次整机设备定金到位后合同生效。 本合同的原

件，未经任何涂改和修改的扫描件、加盖鲜章的复印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本次签订的合同交易金额占公司2024年度经会计师审计合并营业收入的52.53%，

本合同的执行将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利君控股主要销售水泥建材、冶金矿山行业设备及其配套产品，为公司于新加坡设

立的全资子公司；本合同的执行对公司拓展相关行业的海外市场、提升公司境外市场份额、

扩大公司经营规模具有积极推动意义，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

3、本合同的执行对公司经营业务的独立性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

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4、本合同交易标的为公司主要产品高压辊磨机和配套设备，公司在资金、技术、设备、

人员等方面均完全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经公司评审，合同交易对手方具备良好的商业信

用，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五、风险提示

1、本合同结算方式采用预付款、进度款及验收完成后支付验收款和质保金的付款方

式。若交易对方付款进度不能按约定支付，将对本合同正常履行进度产生一定影响；且若在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交易对方无法持续履约，故本合同存在不能正常履行的风险和实际执行

金额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风险。

2、本合同采用固定价格，在合同履行期间若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生产及成本支出将

高于预期，对公司产品毛利产生不利影响。

3、目前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在履约过程中，有可能存在履约进度与合同约定

不相符而造成违约或因法规政策、市场、经济等不可预计、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合同

无法全部履行或延缓履行的风险，合同的履行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4、本合同的执行涉及新加坡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及经济环境，与国内可能有些区别，项

目实施存在受政策风险、市场风险等多种因素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基于本合同各方特殊的法律关系（卖方系生产方的全资子公司），卖方和生产方对买

方承担履行本合同的连带责任，故买方有权向卖方和生产方主张，也可向卖方或生产方中

的任何一方主张。 为此，本合同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

七、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根据本合同实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八、备查文件

全资子公司利君控股（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与GRANDWAY� INTERNATIONAL�

TRADE� PTE.� LTD.签订的《买卖合同》。

特此公告。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88420� � � � � � � � �证券简称：美腾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5

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 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 上市股数为7,630,

00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7,630,00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2月9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405号文）同意，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2,110,000股，并于2022年12月9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88,43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为68,140,559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0,289,441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部分限售股， 限售股股东数量为5

名，限售股股份数量为7,630,00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8.63%，该部分限售股的锁定期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 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25年12月9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部分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限售股形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

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前的部分限售股，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5名股东承诺

内容具体如下：

（一）曹鹰、刁心钦承诺：

“一、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

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包括由该部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等），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其他规范性文件对本

人转让发行人股份存在其他限制的，本人承诺同意一并遵守。

三、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

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二）陈永阳承诺：

“一、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

有的发行人100万股股份（包括由该部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其他规范性文件对本

人转让发行人股份存在其他限制的，本人承诺同意一并遵守。

三、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

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三） 天津红土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津海河红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承诺：

“一、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

业直接持有的发行人127.667万股股份（包括由该部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等），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

直接持有的发行人95.75万股股份（包括由该部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等），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三、如于减持时，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其他规

范性文件对本企业转让发行人股份存在其他限制的，本企业承诺同意一并遵守。

四、因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

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四）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一、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

司直接持有的发行人72.333万股股份（包括由该部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等），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

直接持有的发行人54.25万股股份（包括由该部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等），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三、如于减持时，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其他规

范性文件对本公司转让发行人股份存在其他限制的，本公司承诺同意一并遵守。

四、因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向

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

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美腾科技本次首次公开发行前的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

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

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已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或安排；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美腾科

技关于本次首次公开发行前的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美腾科技本次首次公开发行前的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7,6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63%。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2月9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曹鹰 2,565,000 2.90% 2,565,000 0

2 刁心钦 2,565,000 2.90% 2,565,000 0

3 陈永阳 1,000,000 1.13% 1,000,000 0

4

天津红土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津海河

红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57,500 1.08% 957,500 0

5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42,500 0.61% 542,500 0

合计 7,630,000 8.63% 7,630,000 0

注：

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永阳持有公司股份1,000,000股处于质押状态，待股份质押

解除后方可上市流通。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7,630,000 36

合计 7,630,000 一

特此公告。

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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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2025年11月28日，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召开了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9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含）且不超过人

民币20亿元（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1.88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回购

股份将用于依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1日披露的《内蒙古

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截至2025年5月19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40,540,038股，使用资

金总额1,006,823,221.86元（不含交易费用），并已于2025年5月20日完成上述回购股份

的注销，公司注册资本由6,365,900,705.00元人民币减至6,325,360,667.00元人民币。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

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 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

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债权人可采用邮寄信函或

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一）申报时间：

2025年11月29日至2026年1月12日

（二）申报材料邮寄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敕勒川乳业开发区伊利大街1号

联系人：赖春玲、贺茹静

电话：（0471）3350092

传真：（0471）3601621

邮编：010110

（三）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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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呼和浩特市金川开发区金四路8号伊利全球人才发展中心

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0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34,941,54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00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潘刚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出席并主持本次股东大

会，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执行董事王晓刚先生主持本次

股东大会。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8人，董事潘刚、赵成霞、高振宇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

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白利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4,042,938 99.9510 735,604 0.0400 163,000 0.0090

2、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2,454,657 99.8644 1,439,013 0.0784 1,047,872 0.0572

3、议案名称：《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2025年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9,366,707 81.1669 344,536,763 18.7764 1,038,072 0.0567

4、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2025年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9,404,356 81.1690 344,509,874 18.7749 1,027,312 0.0561

5、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1,347,776 99.8041 2,374,894 0.1294 1,218,872 0.066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

预案》

1,295,507,112 99.9306 735,604 0.0567 163,000 0.0127

2

《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

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293,918,831 99.8081 1,439,013 0.1110 1,047,872 0.0809

5

《关于为公司及董事、 高级

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

案》

1,292,811,950 99.7227 2,374,894 0.1831 1,218,872 0.094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显勇、连贝贝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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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北京朗知网络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一级控股子公司：北京朗知网

络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知传媒）。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公司本次为朗知传媒提供的银行授信担保为0.9660亿元。 本次担保后，公司为朗知

传媒提供的担保合同累计余额为2.29亿元， 其中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1.56亿

元。

2.本次担保后，公司为所属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合同累计余额为13.42亿元（含

2024年度担保余额），其中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6.69亿元。 子公司为母公司银

行授信提供担保合同累计余额为0亿元（含2024年度担保余额），其中实际发生的担保累

计余额为0亿元（不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担保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决策情况

2024年12月10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公司

及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为满

足公司经营业务拓展需求，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2025年度拟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101.20亿元，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及所属子公司运营资金及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

授信额度来确定，该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包括为所属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不

超过34.42亿元（其中：拟为子公司担保29.42亿元、子公司为母公司担保5.00亿元）的担保，

担保方式拟采取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存单质押及其他合理方式进行担保。 会议同意并

批准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额度范围内办理综合授信额度申请

及对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等事宜，担保额度可以在公司所属子公司范围内进行内

部调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1月23日、2024年12月11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文传媒第

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114）、《中文传媒关于

2025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117）、《中文传媒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4-125）。

（二）本次担保实施情况

为提高公司流动资产的使用效率，满足子公司朗知传媒日常生产经营需要，近日，公司

与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具体内容如下：

担保对象 授信人 担保金额（亿元）

最高授信额度的有

效期限

担保类型

担保对象与本公

司关系

北京朗知网络传

媒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星展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0.9660

2025年5月16日至

2026年11月2日

连带责任保证 一级控股子公司

注：公司本次与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旨在

为朗知传媒提供0.9660亿元银行授信担保，该额度包含公司于2025年9月10日披露的《中

文传媒关于为下属子公司北京朗知网络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实施公告》中

已明确的0.6440亿元担保额度。本合同生效后，前述2025年9月10日公告所对应的原《最高

额保证合同》将自动失效。

公司本次为朗知传媒提供的银行授信担保金额为0.9660亿元， 占公司截至2024年12

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54%；公司为朗知传媒提供的担保合同累计余额为2.29亿

元（含2024年度担保余额），占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28%，

其中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1.56亿元， 占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0.87%。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朗知网络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5月31日

法定代表人：包郭平

注册资本：壹亿零伍佰肆拾陆万陆仟贰佰叁拾玖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绿景馨园东区12号楼8层801-063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南大街16号院1号楼东煌大厦22楼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经济贸易咨询；投资咨

询；企业管理；企业策划；市场调查；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

公共关系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零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日用品、电子产品、通讯设备、工艺品、体育用品、汽车配件；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互联网信息

服务；销售食品。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

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

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互联网信息服务、销售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经营状况：朗知传媒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为14.33亿元，负债总

额为9.73亿元，净资产为4.60亿元；2024年（经审计）实现营业收入为15.66亿元，净利润为

0.93亿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16.22亿元，负债总额为10.94亿

元，净资产为5.29亿元；2025年1-9月（未经审计）实现营业收入为13.24亿元，净利润为

0.68亿元。

（二）关联关系

朗知传媒系公司一级控股子公司，公司控制的股权表决权比例为58%。

三、协议主要内容

协议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保证人：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根据主合同在债权确定期间与债务人办理的银行业务项下债务人应向权利

人支付的所有主债权、及其所有的相关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而产生的

费用（包括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用、律师费用等）及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权利人支付

而尚未完全支付的其他所有债务，以及在主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况下债务人就其

自身过错应向权利人赔偿的相关全部损失。

最高授信额度的有效期限：2025年5月16日至2026年11月2日

保证期间：自《最高额保证合同》签署之日起计，直至主合同项下的相关银行业务项下

债务人债务最终履行期届满之后三年止，最终履行期指债权确定期间所发生债务的最晚到

期日或权利人另行宣布的提前到期或提前终止日。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0.9660亿元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为支持朗知传媒的融资需求， 公司与管理股东按照控制表决权比例58%：32%为其在

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融资金额1.50亿元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系公司对

一级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授信担保，在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额度范围内。 朗知传媒业务经营

正常、担保风险可控，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将有助于子公司经营业务的可持续发展。该项担保

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4年11月2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5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2025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综合

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事项，是基于公司经营业务发展需求合理预测而确定的，符合公

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担保风险在公司可控范围。为提高工作效率，公司董事会同意

该议案并提请股东会批准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在额度范

围内办理综合授信额度申请及对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等事宜，担保额度可以在公

司所属子公司范围内进行内部调剂。

该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2024年12月10日召开的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所属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合同累计余额为13.42亿元（含

2024年度担保余额），占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51%，其中公

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6.69亿元， 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3.74%。 子公司为母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合同累计余额为0亿元（含2024年度担保

余额），其中实际发生的担保累计余额为0亿元（不含本次担保）。 没有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